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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实施初中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初中学历教育。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11个内设机构，包括：党支部、办公室、教务处、德育处、总务处、安全办、教科室、学生资助中心 、工会、团队会、关工委。

所属单位无。

（三）重点工作概述
1.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为中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认真开展教学、教研工作。

2.根据教育部、省、市关于加强“五项管理”和“双减”工作的文件精神，按照《通海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加强“五项管理”工作的指导方案》、《通海县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认真做好“五项管理”和课后服务工作。

3.继续推进“校长职级制”和“县管校聘”两项改革工作。

4.全面核查“四类学生”确保底数清，按要求开展困难学生认定和排查工作。

5.强化校园“三防”建设，规范物防器械配备，配齐配强安保器械。加强了对学校疫情防控及安全工作，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及校园安全隐患百日集中整治行动，有力促进了“平安通海”“平安校园”建设。

6.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学校师生人身安全、食品饮水安全、设施安全和活动安全，切实做好师生员工及家长的防溺水、防火、防暴等安全教育宣传工作，联合多部门开展安全讲座。

7.抓好食堂管理工作，保障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稳步实施。

8.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教师岗位设置、职称评聘、考核评价和待遇保障机制。

9.落实《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制定班主任队伍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班主任学习、交流、培训和基本功比赛，提高班主任组织管理和教育能力。

10.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制订教师培训规划，指导教师制定专业发展计划，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档案。除了上级要求的各种培训，学校每学期都安排了适合自己的校本培训。

11.定期开展教学质量分析，建立基于过程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统筹课程、教材、教学、评价等环节，主动收集学生反馈意见，及时改进教学。

12.落实《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加强图书馆建设与应用，提升服务教育教学能力。建立实验室、功能室等的使用管理制度，面向学生充分开放，提高使用效益。

13.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预防和应对不法分子入侵、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落实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的有关要求。

14.定期开展校舍及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校舍安全隐患要及时向主管部门书面报告。

15.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卫生教育宣传橱窗，定期更换宣传内容。

16.落实《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件和自救自护能力。

17.做好校园净化、绿化、美化工作，合理设计和布置校园，有效利用空间和墙面，建设生态校园、文化校园、书香校园，发挥环境育人功能。

18.每年组织教职员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增强法治观念，提升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能力。

19.认真落实《中小学校财务制度》，做好财务管理和内审工作。

20.指定专人负责学校法治事务，建立学校法律顾问制度，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学校合法权益。

21.坚持民主集中制，定期每周召开校务会议，健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将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及学校发展的重要事项，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22.设置信息公告栏，公开校务信息，保证教职工、学生、相关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至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83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1人，事业编制82人。在职实有83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83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22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2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21,009,936.83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7,747,378.83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2,546,058.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716,500.00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246,374.53元，增长13.28%，，主要原因分析是增加了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7,747,378.83元，其中:本年收入17,747,378.83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7,747,378.8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466,188.53元，增长2.70%，主要原因分析是增加了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1,009,936.83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7,747,378.83元，其中：基本支出17,539,372.15元，与上年对比增加370,649.93元，增长2.16%，主要原因分析是增加了工资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支出208,006.68元，与上年对比增加95,538.60元，增长84.95%，主要原因分析是教育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
“205”教育支出12,776,719.88元，其中：

“2050203”初中教育支出12,775,879.88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生均公用经费。

“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支出840.00元，主要用于生均公用经费支出。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73,039.20元，其中：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316,800.00元，主要用于发放退休人员生活补助，开支离退休经费。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03,955.20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经费。

“2080801”死亡抚恤52,284.00元，主要用于发放遗属生活补助。

“210”卫生健康支出1,536,791.75元，其中：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935,801.76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医疗保险。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527,845.89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公务员医疗保险。

“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73,144.10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大病医疗补助。

“221”住房保障支出1,260,828.00元，其中：

“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1,260,828.00元，主要用于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工资福利、商品和服务、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17,539,372.15元，项目支出208,006.68元）。

基本支出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分，包含：（1）工资福利支出17,059,742.15元，其中：基本工资5,518,020.00元、津贴补贴807,600.00元、绩效工资5,447,400.00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803,955.20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935,801.76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527,845.89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85,891.30元、住房公积金1,260,828.00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572,400.00元；（2）商品和服务支出157,700.00元，其中：工会经费49,800.00元，福利费107,900.00元；（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16,800.00元，均为生活补助；（4）非税收入专项资金5,130.00元，均为临聘人员及代课教师工资支出。

项目支出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分，包含：（1）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26,947.68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26,107.68元，特殊学校教育公用经费840.00元；（2）死亡抚恤费52,284.00元；（3）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缴费18,135.00元；（4）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专项经费110,640.00元。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二）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0次，共计接待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00元，较上年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预算项目资金208,006.68元，用于教育支出155,722.68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2,284.00元，具体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如下：

（一）2026年遗属补助专项资金52,284.00元，根据玉民发〔2025〕10号文件，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6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根据2026年通海县事业单位人员死亡遗属生活补助审核表补助5人，补助按时按月足额发放。

（二）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18,135.00元，依据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按时、足额下达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对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实施范围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学生（含民办）。补助标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为：寄宿制初中1,500.00元/生/学年；非宿制初中750.00元/生/学年。确保该项目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并按规定及时兑发到学生，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重点民生政策落实到位，接受社会监督，做好该项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咨询等工作。年终汇总上报学生资助工作执行情况，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三）2026年预算初中公用经费及特殊教育公用经费县级资金26,947.68元，依据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在校生878人，其中寄宿生875人，特殊教育学生3人，按时、足额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补助标准按照初中940.00元/生/学年的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再增加300.00元/生/学年，特殊教育学生及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7,000.00元/生/学年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按照勤俭节约，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资金，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四）2026年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专项经费110,640.00元，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依据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在校生878人，每人每天按5.00元标准补助，全年按200天在校时间计算。依据玉政办发〔2020〕14号_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本级财力承担所需经费补助共计110,640.00元。具体工作如下:

1.每月按实际享受学生数及时下拨款项，确保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补助。

2. 加强资金管理，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组织领导。 

3.做好该项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咨询等工作。年终汇总上报学生资助工作执行情况，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精准资助,实现“应助尽助”，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0.00元，与上年对比无变化，主要原因分析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通海县朝阳中学资产总额10,404,387.95元，其中，流动资产788,479.40元，固定资产8,876,386.32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738,800.00元，无形资产722.23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525,671.45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538,308.95元；流动资产减少16,884.73元；在建工程增加28,800.00元；无形资产增加722.23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19项，账面原值347,475.21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1,037.78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2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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